
信息披露

2022/7/1

星期五

B088

Disclosure

证券代码：002428� � � � � � � �证券简称：云南锗业 公告编号：2022-033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

6月26日以通讯方式发出,并于2022年6月3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本次会议出席人数、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经表决形成如下决

议：

一、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同意子公司昆明云锗高新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明云锗” ）、中科鑫圆晶体材料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科鑫圆” ）分别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 ）申请将综合

授信额度由原500万元提升至1,000万元，期限一年。鉴于上述情况，同意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包文东、吴开

惠夫妇分别为昆明云锗、中科鑫圆向光大银行申请的1,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共计2,000万元综合授

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包文东董事长作为关联董事，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为子公司提

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二、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实际控制人及子公司继续为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继续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滇池支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24,000万元(其中:敞口用信额度4,000万元、低风险用信额度20,000万元)，有效期为一年。 并同意公司

全资子公司昆明云锗继续将其位于昆明新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马金铺魁星街666号的1幢 （不动产权

证号：云〔2017〕呈贡区不动产权第0013316号）、3幢（不动产权证号：云〔2017〕呈贡区不动产权第

0013312号）房地产抵押给广发银行，公司实际控制人包文东、吴开惠夫妇继续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为上述综合授信额度中的4,000万元敞口用信额度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自担保合同签署并取得

借款之日起，至全部归还贷款之日止）。

包文东董事长作为关联董事，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

上刊登的《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及子公司继续为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

的公告》。

三、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

上刊登的《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公告》。

四、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内部控制管理手册》；

五、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对〈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部分条款进行修订的

议案》；

同意对《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

细则（2022年6月）》。

六、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对〈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部分条款进行

修订的议案》；

同意对《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工作细则（2022年6月）》。

七、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对〈对外投资控制制度〉部分条款进行修订的议

案》；

同意对《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控制制度》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控制制

度（2022年6月）》。

八、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对〈总经理工作细则〉部分条款进行修订的议

案》；

同意对《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

（2022年6月）》。

九、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对〈防止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管理办法〉部分条款进行修订的议案》；

同意对《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防止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管理办法》部

分条款进行修订。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防止控股股东及

其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管理办法（2022年6月）》。

十、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对〈货币资金管理制度〉进行修订的议案》；

同意对《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货币资金管理制度》进行修订。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货币资金管理制

度（2022年6月）》。

十一、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对〈内部审计制度〉部分条款进行修订的议

案》；

同意对《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制度》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制度

（2022年6月）》。

十二、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对〈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部

分条款进行修订的议案》；

同意对《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部分条款进行修

订。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年报信息披露重

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2022年6月）》。

十三、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对〈投资者关系管理办法〉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的议案》；

同意对《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办法》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

办法（2022年6月）》。

十四、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对〈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部分条款进行

修订的议案》；

同意对《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外部信息使用人

管理制度（2022年6月）》。

十五、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对〈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管理制度〉部分条款进

行修订的议案》；

同意对《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管理制度》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及知情

人管理制度（2022年6月）》。

十六、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对〈信息披露管理制度〉部分条款进行修订的

议案》；

同意对《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

度（2022年6月）》。

十七、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对〈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部分条款进行修

订的议案》；

同意对《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

告制度（2022年6月）》。

十八、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子公司管理制度》。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管理制度

（2022年6月）》。

特此公告。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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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

6月26日以通讯方式发出,并于2022年6月3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3名，实际出席监事 3�

名。 本次会议出席人数、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经表决形成如

下决议：

一、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子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子公司流动资金

需求，不收取任何担保费用，不需要提供反担保，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该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

公正、公允” 的原则，审议本事项过程中，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决策程序合法。

同意子公司昆明云锗高新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明云锗” ）、中科鑫圆晶体材料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科鑫圆” ）分别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 ）申请将综合

授信额度由原500万元提升至1,000万元，期限一年。鉴于上述情况，同意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包文东、吴开

惠夫妇分别为昆明云锗、中科鑫圆向光大银行申请的1,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共计2,000万元综合授

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为子公司提

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二、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实际控制人及子公司继续为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子公司为公司提供的担保，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公司流动资金

需求，不收取任何担保费用，不需要提供反担保，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该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

公正、公允” 的原则，审议本事项过程中，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决策程序合法。

同意公司继续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滇池支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24,000万元(其中:敞口用信额度4,000万元、低风险用信额度20,000万元)，有效期为一年。 并同意公司

全资子公司昆明云锗继续将其位于昆明新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马金铺魁星街666号的1幢 （不动产权

证号：云〔2017〕呈贡区不动产权第0013316号）、3幢（不动产权证号：云〔2017〕呈贡区不动产权第

0013312号）房地产抵押给广发银行，公司实际控制人包文东、吴开惠夫妇继续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为上述综合授信额度中的4,000万元敞口用信额度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自担保合同签署并取得

借款之日起，至全部归还贷款之日止）。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

上刊登的《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及子公司继续为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

的公告》。

特此公告。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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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22年1月14日,�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下属子公司继续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昆明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 ）申请共计2,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其中全资子公司昆明云锗

高新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明云锗” ）、控股子公司云南中科鑫圆晶体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科鑫圆” ）、云南鑫耀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耀公司” ）分别申请500万元、500万元、

1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为1年。 并同意公司继续分别为昆明云锗、中科鑫圆、鑫耀公司上述500万

元、500万元、1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目前，上述担保公司分别为昆明云锗、

中科鑫圆、鑫耀公司实际担保金额为500万元、500万元、1000万元，实际合计担保金额为2,000万元。

2022年6月30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为子公司提

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子公司昆明云锗、中科鑫圆分别向光大银行申请将综合授信额度由原

500万元提升至1,000万元，期限一年。鉴于上述情况，同意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包文东、吴开惠夫妇分别为

昆明云锗、中科鑫圆向光大银行申请的1,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共计2,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包文东、吴开惠夫妇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包文东、吴开惠

夫妇为公司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构成了关联交易。

包文东董事长为此次关联交易对方，作为关联董事，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本次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包文东、吴开惠夫妇为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不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后即

可实施。

二、关联方、担保方情况

担保方一：

本公司

担保方二（关联方）：

1、基本情况

包文东，男，中国籍，身份证号码：5322331960********

包文东，男，出生于1960年2月，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在读研究生。

1986年至1994年在会泽县东兴工贸公司工作并任总经理；1995年创办云南东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并任

董事长至今；2002年至今任云南会泽东兴综合回收科技有限公司(原名：云南会泽东兴实业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2003年至今任临沧飞翔冶炼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2003年至今任本公司董事长，2006年8月

至今兼任本公司总经理。

吴开惠，女，中国籍，身份证号码：5322331961********

吴开惠女士未在本公司任职。

2、交易对方与公司的关系

截止本次董事会前，包文东、吴开惠夫妇为东兴集团实际控制人，分别持有东兴集团69.70%、30.30%

的股权。东兴集团持有本公司41,079,168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6.29%；东兴集团持有公司控股股东临

沧飞翔冶炼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 临沧飞翔冶炼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89,579,232股股票，占公司

总股本的13.72%。 包文东、吴开惠夫妇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包文东先生现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职

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与包文东、吴开惠夫妇存在关联关系，包文

东、吴开惠夫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经查询，包文东、吴开惠夫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目前包文东、吴开惠夫妇信誉良好，具备为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条件。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一：

1、基本情况

名称：昆明云锗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0100566232935H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城高新技术产业基地B-5-5地块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30000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陆贵兵

成立日期： 2011年1月5日

经营期限： 2011年1月5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光纤用高纯四氯化锗系列产品、高效太阳能电池用锗单晶及晶片、红外光学镜头及元件、

红外成像设备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及技术咨询；自动化设备的研究、开发、销售及技术咨询；货物及技

术进出口业务；安全技术防范工程、电子与智能化工程的设计与施工；计算机系统集成及综合布线；工业

自动化控制系统的设计、安装及调试；计算机软硬件的研究、开发及技术咨询；经济信息咨询；消防设备、

消防器材的制造及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2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5,602.07 47,393.76

负债总额 16,155.46 17,823.55

净资产 29,446.61 29,570.21

项目 2021年度（经审计） 2022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2,989.2 2,907.82

净利润 501.15 122.33

3、股权结构

昆明云锗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4、历史沿革

昆明云锗成立于2011年，目前主要业务为红外光学镜头及元件、红外成像设备的研究、开发、生产、

销售及技术咨询。 经查询，昆明云锗征信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被担保人二：

1、基本情况

名称：云南中科鑫圆晶体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0100676561318U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马金铺魁星街666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22645.804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包文东

成立日期：2008年6月13日

经营期限：2008年6月13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太阳能、红外、高纯锗单晶系列产品的生产与销售(限分公司生产)；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2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3,239.4 44,448.19

负债总额 19,158.19 20,281.88

净资产 24,081.21 24,166.31

项目 2021年度（经审计） 2022年第一季度（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8,118.55 1,302.50

净利润 1,656.93 85.10

3、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22,105.804 97.62%

惠峰 540 2.38%

合计 22,645.804 100%

4、历史沿革

中科鑫圆成立于2008年，目前主要业务为太阳能锗单晶片（衬底片）的生产与销售。 经查询，中科鑫

圆征信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拟签署的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担保方一：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二：包文东、吴开惠夫妇

被担保方一：昆明云锗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被担保方二：云南中科鑫圆晶体材料有限公司

融资银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一年

担保额度：分别为1,000万元、1,000万元

目前尚未签署相关担保协议，具体内容以签订的协议为准。

五、此次交易的必要性、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控制

1、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其经营发展需要，不收取任何担保费用，

不需要提供反担保，体现了实际控制人对公司的支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

产生影响，未对公司独立性造成影响，公司主营业务未因上述关联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2、风险控制

昆明云锗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科鑫圆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上述子公司均无不良贷款记录，公司分别

持有上述子公司100%、97.62%的股权，对上述子公司日常经营拥有实际控制权，此次担保行为的财务风

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 取得贷款后，公司将督促子公司合理使用相关资金并按时归还。

中科鑫圆的另一位股东惠峰未按股权比例进行同比例担保。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未涉及其他相关安排。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1、2021年2月1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为

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鑫耀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向中信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申请6,500万元固定资产贷款，贷款期限3年，宽限期1年。 并同意控股子公司鑫

耀公司将磷化铟项目全套设备抵押给中信银行，同时以公司持有的鑫耀公司53.26%股权，公司控股股东

临沧飞翔冶炼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1300万股公司股票质押给中信银行为上述6,500万元固定资产贷款

提供担保，期限为3年（自担保合同签署并取得借款之日起，至全部归还贷款之日止）。并同意公司及公司

控股股东临沧飞翔，持股5%以上股东云南东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集团” ），公司实际控

制人包文东、吴开惠夫妇分别为鑫耀公司上述贷款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为6,500万元，

期限为3年（自担保合同签署并取得借款之日起，至全部归还贷款之日止）。

上述为公司提供担保事项，东兴集团、临沧飞翔及实际控制人未收取公司任何费用，公司未提供反担

保。

2、2021年4月29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为全资子公

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昆明云锗高新技术有限公司向昆明市呈贡区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马金铺信用社申请3,7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期限为2年；同意公司为昆明云锗上述向银行

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为本金3,700万元及利息和费用，担保期限为2年；

并同意公司实际控制人包文东、吴开惠夫妇作为上述流动资金贷款的共同还款人，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上述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实际控制人包文东、吴开惠夫妇未收取公司任何费用，公司未

提供反担保。

3、2021年6月10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实际控制人及子公司为公司提

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滇池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23,800万元(其中:敞口用信额度4,000万元、低风险用信额度19,800万元)，有效期为一年；并同意公司

全资子公司昆明云锗高新技术有限公司将其位于昆明新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马金铺魁星街666号的1

幢（不动产权证号：云〔2017〕呈贡区不动产权第0013316号）、3幢（不动产权证号：云〔2017〕呈贡区不

动产权第0013312号）房地产抵押给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滇池支行，公司实际控制人包文东、

吴开惠夫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上述综合授信额度中的4,000万元敞口用信额度提供担保，担保

期限为一年（自担保合同签署并取得借款之日起，至全部归还贷款之日止）。

上述为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实际控制人包文东、吴开惠夫妇未收取公司任何费用，公司未提供反担

保。

4、2021年6月10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提供担保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申请综合授信5,000万元，期限为一年；并

同意公司控股股东临沧飞翔冶炼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票质押给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昆明分行，为公司上述5,000万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期限为1年（自担保合同签署并取得借款之日起，至

全部归还贷款之日止）。

上述为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控股股东临沧飞翔未收取公司任何费用，公司未提供反担保。

5、2021年7月15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实际控制人为公司提供担保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向兴业银行申请授信额度10,000万元，其中敞口额度5,000万元，期限为一

年。 并同意公司将名下位于临沧市临翔区忙畔街道办事处忙畔社区喜鹊窝组168号的土地使用权及房产

（不动产权证号：云[2018]临翔区不动产权第0006210号）抵押给兴业银行，公司实际控制人包文东、吴

开惠夫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上述授信额度中的5,000万元敞口额度提供担保，抵押、担保期限为

自担保合同签署并取得借款之日起，至全部归还贷款之日止。 如有续贷，则抵押、担保期限顺延。

上述为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实际控制人包文东、吴开惠夫妇未收取公司任何费用，公司未提供反担

保。

6、2021年8月18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实际控制人为公司提供担保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5,000万元，其中

敞口额度3,000万元，期限为一年。 并同意公司实际控制人包文东、吴开惠夫妇为上述5,000万元综合授

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上述为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实际控制人包文东、吴开惠夫妇未收取公司任何费用，公司未提供反担

保。

7、2021年9月9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接受关联方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同意公司控股股东临沧飞翔冶炼有限责任公司向公司提供不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的财务资

助，期限为1年，年化利率为3.85%，公司可根据资金需求分次借款，并在借款额度范围内循环使用。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向临沧飞翔借款余额为4,300万元。

8、2021年12月28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为子公司

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中科鑫圆晶体材料有限公司向云南红塔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申请5,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期限为2年；鉴于上述情况，同意公司为中科鑫圆向红塔银行

申请的5,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无限连带责任担保；同意公司实际控制人包文东、吴开惠夫妇为中

科鑫圆向红塔银行申请的5,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同意全资子公司昆明云锗将部

分机器设备抵押给红塔银行，公司将公司及子公司共有的14项专利权质押给红塔银行，为中科鑫圆向红

塔银行申请的5,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抵押担保，担保期限为2年。

上述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实际控制人包文东、吴开惠夫妇未收取公司任何费用，公司未提供反担

保。

9、2022年1月14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公

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昆明云锗分别向农业银行临沧分行、

农业银行滇中新区支行申请6,500万元、2,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合计8,5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期限

为一年。鉴于上述情况，同意公司实际控制人包文东、吴开惠夫妇分别为公司及子公司昆明云锗向农业银

行申请的6,500万元、2,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同意公司将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

限公司中寨锗（煤）矿采矿权（采矿许可证号：C5300002008111120001525）及位于临沧市临翔区的4

处不动产（不动产权证号：云【2020】临翔区不动产权第0004197号、云【2020】临翔区不动产权第

0004198号、云【2020】临翔区不动产权第0004200号、云【2020】临翔区不动产权第0002426号）抵押

给农业银行临沧分行，为上述公司向农业银行临沧分行申请的6,5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同意

公司为子公司昆明云锗向农业银行滇中新区支行申请的2,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同

时同意昆明云锗将其位于昆明新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马金铺魁星街666号的4幢、6幢工业用房， 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东兴集团将其位于昆明市人民中路都市名园A座的非住宅房产、 位于昆明市人民中路

都市名园A座的其他商服用地使用权抵押给农业银行滇中新区支行，为昆明云锗向农业银行滇中新区支

行申请的2,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 上述担保期限均为一年。

上述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公司股东东兴集团、实际控制人包文东、吴开惠夫妇均未收取公

司任何费用，公司未提供反担保。

10、2022年4月28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公司股东、实际控制

人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科鑫圆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昆明城东支行申请授信额度10,000万元，其中：固定资产贷款额度6,000万元，用于置换中科鑫圆“高效

太阳能用锗单晶及晶片生产线项目” 在浦发银行的项目融资；经营周转贷款额度（含供应链融资额度）

4,000万元，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周转。 鉴于上述情况，同意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包文东、吴开惠夫妇为

中科鑫圆上述10,000万元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同意中科鑫圆将原抵押给浦发银行的现有

及项目新增机器设备解除限制后抵押给建设银行， 持股5%以上股东东兴集团将原质押给浦发银行的1,

400万股公司股票解除限制后质押给建设银行，为中科鑫圆上述10,000万元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担保期

限均为三年。

上述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实际控制人包文东、吴开惠夫妇未收取公司任何费用，公司未提供反担

保。

11、2022年6月23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为子公

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中科鑫圆晶体材料有限公司分别向恒丰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昆明金碧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护国支行申请6,000万元（其中：综合授信

额度3,000万元，低风险授信额度3,000万元）、1,000万元授信额度，期限均为一年。鉴于上述情况，同意

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包文东、吴开惠夫妇为中科鑫圆向恒丰银行申请的3,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并同意公司为中科鑫圆向工商银行申请的1,000万元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均为一年。

上述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实际控制人包文东、吴开惠夫妇未收取公司任何费用，公司未提供反担

保。

除上述事项外，本年初至今，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无其他交易事项。

八、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2021年2月1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为

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鑫耀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向中信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申请6,500万元固定资产贷款，贷款期限3年，宽限期1年。 并同意公司及公司控

股股东临沧飞翔，持股5%以上股东云南东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包文东、吴开惠夫妇分

别为鑫耀公司上述贷款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为6,500万元，期限为3年。

目前，上述担保实际担保金额为6,480万元。

2、2021年4月29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为全资子公

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昆明云锗高新技术有限公司向昆明市呈贡区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马金铺信用社申请3,7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期限为2年；同意公司为昆明云锗上述向银行

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为本金3,700万元及利息和费用，担保期限为2年。

目前，上述担保实际担保金额为3,700万元。

3、2021年6月10日,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昆明云锗高新技术有限公司向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1,000万元可循环

敞口授信额度（具体品种为流动资金贷款），授信期限为3年；并同意公司为昆明云锗上述可循环敞口授

信额度承担最高额连带保证担保责任，期限为3年（自担保合同签署并取得首笔借款之日起，至全部归还

贷款之日止）。

目前，上述担保实际担保金额为1,000万元。

4、2021年12月28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为子公司

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中科鑫圆晶体材料有限公司向云南红塔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申请5,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 期限为2年；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昆明云锗高新技术有限公

司、控股子公司云南鑫耀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中科鑫圆分别各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申请

1,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合计3,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期限为1年。 鉴于上述情况，同意公司为中科鑫

圆向红塔银行申请的5,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无限连带责任担保； 同意公司实际控制人包文东、吴

开惠夫妇为中科鑫圆向红塔银行申请的5,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同意全资子公司

昆明云锗将部分机器设备抵押给红塔银行，公司将公司及子公司共有的14项专利权质押给红塔银行，为

中科鑫圆向红塔银行申请的5,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抵押担保，担保期限为2年。 同意公司分别为子

公司昆明云锗、鑫耀公司、中科鑫圆向兴业银行申请的1,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合计

担保金额3,000万元，担保期限为1年。

目前，上述担保实际担保金额为5,000万元。

5、2022年1月14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同意公司下属子公司继续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申请共计2,000万元综合授信额

度，其中全资子公司昆明云锗、控股子公司中科鑫圆、鑫耀公司分别申请500万元、500万元、1000万元综

合授信额度，期限为1年。 并同意公司继续分别为昆明云锗、中科鑫圆、鑫耀公司上述500万元、500万元、

1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目前，上述担保实际担保金额为2,000万元。

6、2022年3月30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下属子公司鑫耀公司向中国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行申请1,000万元授信额度，期限

为1年。 并同意公司为鑫耀公司上述1,000万元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为1年。

目前，上述担保实际担保金额为1,000万元。

7、2022年4月28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公司股东、实际控制

人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科鑫圆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昆明城东支行申请授信额度10,000万元，其中：固定资产贷款额度6,000万元，用于置换中科鑫圆“高效

太阳能用锗单晶及晶片生产线项目” 在浦发银行的项目融资；经营周转贷款额度（含供应链融资额度）

4,000万元，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周转。 鉴于上述情况，同意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包文东、吴开惠夫妇为

中科鑫圆上述10,000万元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同意中科鑫圆将原抵押给浦发银行的现有

及项目新增机器设备解除限 制后抵押给建设银行，持股5%以上股东东兴集团将原质押给浦发银行的1,

400万股公司股票解除限制后质押给建设银行，为中科鑫圆上述10,000万元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担保期

限均为三年。

目前，上述担保实际担保金额为6,000万元。

8、2022年6月23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为子公司

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中科鑫圆晶体材料有限公司分别向恒丰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昆明金碧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护国支行申请6,000万元（其中：综合授信额

度3,000万元，低风险授信额度3,000万元）、1,000万元授信额度，期限均为一年。鉴于上述情况，同意公

司及实际控制人包文东、吴开惠夫妇为中科鑫圆向恒丰银行申请的3,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并同意公司为中科鑫圆向工商银行申请的1,000万元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

保期限均为一年。

目前，上述担保尚未实施。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的担保金额为37,200万元（含本次批准的金额），全部为对合

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5.30%；实际担保累计金

额为25,180万元， 全部为对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7.13%。 除此之外，目前公司无对外担保事项，也无以前年度发生并累计至今的对外担保、违规对外担

保、逾期担保等情况。

针对上述担保，公司将积极督促子公司按时偿还银行贷款，并在还款后解除相关担保。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因公司生产经营需求而发生， 本次关联交易需要经过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方能实

施，公司董事会表决时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董事应进行回避。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同意公司将《关于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子公司流动资金需求，不收取任何担保费

用，不需要提供反担保。该事项是公开、公平、合理、合规的，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经营发展需要，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审议本事项过程中，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程序合法，依据

充分，相关担保行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公司本次提供担保的对象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公司为其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

保，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有利于其持续发

展，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担保行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

效。

基于以上判断，我们同意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包文东、吴开惠夫妇分别为昆明云锗、中科鑫圆向光大银

行申请的1,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共计2,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十、监事会意见

2022年6月30日,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及实际控制人为子公司提

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子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更

好地满足子公司流动资金需求，不收取任何担保费用，不需要提供反担保，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该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允” 的原则，审议本事项过程中，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决策程序合法。

同意子公司昆明云锗、 中科鑫圆分别向光大银行申请将综合授信额度由原500万元提升至1,000万

元，期限一年。鉴于上述情况，同意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包文东、吴开惠夫妇分别为昆明云锗、中科鑫圆向光

大银行申请的1,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共计2,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十一、备查文件

1、《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3、《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拟审议的相

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的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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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及子公司继续为公司提供

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21年6月10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实际控制人及子公司为公司提供

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滇池支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 ）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23,800万元(其中:敞口用信额度4,000万元、低风险用信额度19,800万元)，有效期为一

年；并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昆明云锗高新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明云锗” ）将其位于昆明新城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马金铺魁星街666号的1幢（不动产权证号：云〔2017〕呈贡区不动产权第0013316号）、

3幢（不动产权证号：云〔2017〕呈贡区不动产权第0013312号）房地产抵押给广发银行，公司实际控制人

包文东、吴开惠夫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上述综合授信额度中的4,000万元敞口用信额度提供担

保，担保期限为一年（自担保合同签署并取得借款之日起，至全部归还贷款之日止）。 上述授信额度将于

近日到期。

2022年6月30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实际控制人及子公司继续为公

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向广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24,000万元(其中:敞口用

信额度4,000万元、低风险用信额度20,000万元)，有效期为一年。 并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昆明云锗继续

将其位于昆明新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马金铺魁星街666号的1幢（不动产权证号：云〔2017〕呈贡区不

动产权第0013316号）、3幢（不动产权证号：云〔2017〕呈贡区不动产权第0013312号）房地产抵押给广

发银行，公司实际控制人包文东、吴开惠夫妇继续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上述综合授信额度中的4,

000万元敞口用信额度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自担保合同签署并取得借款之日起，至全部归还贷款

之日止）。

包文东、吴开惠夫妇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包文东、吴开惠

夫妇为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构成了关联交易。

包文东董事长为此次关联交易对方，作为关联董事，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

批准，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后即可实施。

二、关联方、担保方情况

担保方一：

1、基本情况

名称：昆明云锗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0100566232935H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城高新技术产业基地B-5-5地块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30000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陆贵兵

成立日期：2011年1月5日

经营期限：2011年1月5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光纤用高纯四氯化锗系列产品、高效太阳能电池用锗单晶及晶片、红外光学镜头及元件、

红外成像设备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及技术咨询；自动化设备的研究、开发、销售及技术咨询；货物及技

术进出口业务；安全技术防范工程、电子与智能化工程的设计与施工；计算机系统集成及综合布线；工业

自动化控制系统的设计、安装及调试；计算机软硬件的研究、开发及技术咨询；经济信息咨询；消防设备、

消防器材的制造及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与公司的关系

昆明云锗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经查询，昆明云锗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担保方二（关联方）：

1、基本情况

包文东，男，中国籍，身份证号码：5322331960********

包文东，男，出生于1960年2月，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在读研究生。

1986年至1994年在会泽县东兴工贸公司工作并任总经理；1995年创办云南东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并任

董事长至今；2002年至今任云南会泽东兴综合回收科技有限公司(原名：云南会泽东兴实业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2003年至今任临沧飞翔冶炼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2003年至今任本公司董事长，2006年8月

至今兼任本公司总经理。

吴开惠，女，中国籍，身份证号码：5322331961********

吴开惠女士未在本公司任职。

2、与公司的关系

截止本次董事会前，包文东、吴开惠夫妇为云南东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集团” ）实

际控制人，分别持有东兴集团69.70%、30.30%的股权。 东兴集团持有本公司41,079,168股股票，占公司

总股本的6.29%；东兴集团持有公司控股股东临沧飞翔冶炼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临沧飞翔冶炼有限

责任公司持有公司89,579,232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13.72%。 包文东、吴开惠夫妇为本公司实际控制

人，包文东先生现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职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

与包文东、吴开惠夫妇存在关联关系，包文东、吴开惠夫妇为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经查询，包文东、吴开惠夫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目前包文东、吴开惠夫妇信誉良好，具备为公司提

供担保的条件。

三、子公司拟抵押资产基本情况如下：

所有权

人

坐落

房屋所有权

证号

不动产单元

号

权利类

型

权利性

质

用途 面积 使用期限 抵押用途

昆明云

锗高新

技术有

限公司

昆明新城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马金铺

魁星街666号昆明

云锗高新技术有限

公司1幢 （综合测

试实验大楼）-1-4

层

云 （2017）

呈贡区不动

产 权 第

0013316号

530121

20100

7

GB000

04

F0001

0001

国有建

设用地

使用权

出 让 /

自 建

房

工业用

地 / 工

业

共有宗地面

积 85535.00

㎡ /房屋 建

筑 面 积

7590.25㎡

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

权

2011-10

-15 起

2061-10

-14止

为公司向

广发银行

申请授信

提 供 担

保。

昆明云

锗高新

技术有

限公司

昆明新城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马金铺

魁星街666号昆明

云锗高新技术有限

公司3幢 （红外锗

镜头生产厂 房 ）

1-3层

云 （2017）

呈贡区不动

产 权 第

0013312号

530121

20100

7

GB000

04

F0003

0001

国有建

设用地

使用权

出 让 /

自 建

房

工业用

地 / 工

业

共有宗地面

积 85535.00

㎡ /房屋 建

筑 面 积

16689.63㎡

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

权

2011-10

-15 起

2061-10

-14止

为公司向

广发银行

申请授信

提 供 担

保。

本次用于抵押的全资子公司两幢工业用房账面值共计7,573.55万元。

四、拟签署的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担保方一：昆明云锗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担保方二：包文东、吴开惠夫妇

被担保方：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融资银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滇池支行

担保方式：抵押担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一年（自担保合同签署并取得借款之日起，至全部归还贷款之日止）

担保额度：4,000万元敞口用信额度

目前尚未签署相关担保协议，具体内容以签订的协议为准。

五、此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全资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公司提供的担保，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不收取任何

担保费用，不需要提供反担保，体现了实际控制人对公司的支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

司经营业绩产生影响，未对公司独立性造成影响，公司主营业务未因上述关联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未涉及其他相关安排。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1、2021年2月1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为

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鑫耀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向中信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申请6,500万元固定资产贷款，贷款期限3年，宽限期1年。 并同意控股子公司鑫

耀公司将磷化铟项目全套设备抵押给中信银行，同时以公司持有的鑫耀公司53.26%股权，公司控股股东

临沧飞翔冶炼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1300万股公司股票质押给中信银行为上述6,500万元固定资产贷款

提供担保，期限为3年（自担保合同签署并取得借款之日起，至全部归还贷款之日止）。并同意公司及公司

控股股东临沧飞翔，持股5%以上股东云南东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集团” ），公司实际控

制人包文东、吴开惠夫妇分别为鑫耀公司上述贷款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为6,500万元，

期限为3年（自担保合同签署并取得借款之日起，至全部归还贷款之日止）。

上述为公司提供担保事项，东兴集团、临沧飞翔及实际控制人未收取公司任何费用，公司未提供反担

保。

2、2021年4月29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为全资子公

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昆明云锗高新技术有限公司向昆明市呈贡区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马金铺信用社申请3,7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期限为2年；同意公司为昆明云锗上述向银行

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为本金3,700万元及利息和费用，担保期限为2年；

并同意公司实际控制人包文东、吴开惠夫妇作为上述流动资金贷款的共同还款人，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上述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实际控制人包文东、吴开惠夫妇未收取公司任何费用，公司未

提供反担保。

3、2021年6月10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实际控制人及子公司为公司提

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滇池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23,800万元(其中:敞口用信额度4,000万元、低风险用信额度19,800万元)，有效期为一年；并同意公司

全资子公司昆明云锗高新技术有限公司将其位于昆明新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马金铺魁星街666号的1

幢（不动产权证号：云〔2017〕呈贡区不动产权第0013316号）、3幢（不动产权证号：云〔2017〕呈贡区不

动产权第0013312号）房地产抵押给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滇池支行，公司实际控制人包文东、

吴开惠夫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上述综合授信额度中的4,000万元敞口用信额度提供担保，担保

期限为一年（自担保合同签署并取得借款之日起，至全部归还贷款之日止）。

上述为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实际控制人包文东、吴开惠夫妇未收取公司任何费用，公司未提供反担

保。

4、2021年6月10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提供担保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申请综合授信5,000万元，期限为一年；并

同意公司控股股东临沧飞翔冶炼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票质押给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昆明分行，为公司上述5,000万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期限为1年（自担保合同签署并取得借款之日起，至

全部归还贷款之日止）。

上述为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控股股东临沧飞翔未收取公司任何费用，公司未提供反担保。

5、2021年7月15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实际控制人为公司提供担保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向兴业银行申请授信额度10,000万元，其中敞口额度5,000万元，期限为一

年。 并同意公司将名下位于临沧市临翔区忙畔街道办事处忙畔社区喜鹊窝组168号的土地使用权及房产

（不动产权证号：云[2018]临翔区不动产权第0006210号）抵押给兴业银行，公司实际控制人包文东、吴

开惠夫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上述授信额度中的5,000万元敞口额度提供担保，抵押、担保期限为

自担保合同签署并取得借款之日起，至全部归还贷款之日止。 如有续贷，则抵押、担保期限顺延。

上述为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实际控制人包文东、吴开惠夫妇未收取公司任何费用，公司未提供反担

保。

6、2021年8月18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实际控制人为公司提供担保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5,000万元，其中

敞口额度3,000万元，期限为一年。 并同意公司实际控制人包文东、吴开惠夫妇为上述5,000万元综合授

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上述为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实际控制人包文东、吴开惠夫妇未收取公司任何费用，公司未提供反担

保。

7、2021年9月9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接受关联方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同意公司控股股东临沧飞翔冶炼有限责任公司向公司提供不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的财务资

助，期限为1年，年化利率为3.85%，公司可根据资金需求分次借款，并在借款额度范围内循环使用。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向临沧飞翔借款余额为4,300万元。

8、2021年12月28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为子公司

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中科鑫圆晶体材料有限公司向云南红塔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申请5,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期限为2年；鉴于上述情况，同意公司为中科鑫圆向红塔银行

申请的5,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无限连带责任担保；同意公司实际控制人包文东、吴开惠夫妇为中

科鑫圆向红塔银行申请的5,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同意全资子公司昆明云锗将部

分机器设备抵押给红塔银行，公司将公司及子公司共有的14项专利权质押给红塔银行，为中科鑫圆向红

塔银行申请的5,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抵押担保，担保期限为2年。

上述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实际控制人包文东、吴开惠夫妇未收取公司任何费用，公司未提供反担

保。

9、2022年1月14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公司

及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昆明云锗分别向农业银行临沧分行、农

业银行滇中新区支行申请6,500万元、2,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合计8,5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期限为一

年。鉴于上述情况，同意公司实际控制人包文东、吴开惠夫妇分别为公司及子公司昆明云锗向农业银行申

请的6,500万元、2,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同意公司将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

司中寨锗（煤）矿采矿权（采矿许可证号：C5300002008111120001525）及位于临沧市临翔区的4处不

动产（不动产权证号：云【2020】临翔区不动产权第0004197号、云【2020】临翔区不动产权第0004198

号、云【2020】临翔区不动产权第0004200号、云【2020】临翔区不动产权第0002426号）抵押给农业银

行临沧分行，为上述公司向农业银行临沧分行申请的6,5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同意公司为子

公司昆明云锗向农业银行滇中新区支行申请的2,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同时同意昆

明云锗将其位于昆明新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马金铺魁星街666号的4幢、6幢工业用房，公司持股5%以

上股东东兴集团将其位于昆明市人民中路都市名园A座的非住宅房产、位于昆明市人民中路都市名园A

座的其他商服用地使用权抵押给农业银行滇中新区支行，为昆明云锗向农业银行滇中新区支行申请的2,

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 上述担保期限均为一年。

上述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公司股东东兴集团、实际控制人包文东、吴开惠夫妇均未收取公

司任何费用，公司未提供反担保。

10、2022年4月28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公司股东、实际控制

人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科鑫圆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昆明城东支行申请授信额度10,000万元，其中：固定资产贷款额度6,000万元，用于置换中科鑫圆“高效

太阳能用锗单晶及晶片生产线项目” 在浦发银行的项目融资；经营周转贷款额度（含供应链融资额度）

4,000万元，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周转。 鉴于上述情况，同意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包文东、吴开惠夫妇为

中科鑫圆上述10,000万元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同意中科鑫圆将原抵押给浦发银行的现有

及项目新增机器设备解除限制后抵押给建设银行， 持股5%以上股东东兴集团将原质押给浦发银行的1,

400万股公司股票解除限制后质押给建设银行，为中科鑫圆上述10,000万元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担保期

限均为三年。

上述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实际控制人包文东、吴开惠夫妇未收取公司任何费用，公司未提供反担

保。

11、2022年6月23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为子公

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中科鑫圆晶体材料有限公司分别向恒丰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昆明金碧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护国支行申请6,000万元（其中：综合授信

额度3,000万元，低风险授信额度3,000万元）、1,000万元授信额度，期限均为一年。鉴于上述情况，同意

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包文东、吴开惠夫妇为中科鑫圆向恒丰银行申请的3,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并同意公司为中科鑫圆向工商银行申请的1,000万元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均为一年。

上述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实际控制人包文东、吴开惠夫妇未收取公司任何费用，公司未提供反担

保。

除上述事项外，本年初至今，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无其他交易事项。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因公司生产经营需求而发生， 本次关联交易需要经过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方能实

施，公司董事会表决时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董事应进行回避。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同意公司将《关于实际控制人及子公司继续为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子公司继续为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不收取任何担保

费用，不需要提供反担保。该事项是公开、公平、合理、合规的，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经营发展需要，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审议本事项过程中，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程序合法，依

据充分，相关担保行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基于以上判断，我们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昆明云锗继续将其位于昆明新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马金

铺魁星街666号的1幢（不动产权证号：云〔2017〕呈贡区不动产权第0013316号）、3幢（不动产权证号：

云〔2017〕呈贡区不动产权第0013312号）房地产抵押给广发银行，公司实际控制人包文东、吴开惠夫妇

继续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公司继续向广发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中的4,000万元敞口用信额度

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自担保合同签署并取得借款之日起，至全部归还贷款之日止）。

九、监事会意见

2022年6月30日,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实际控制人及子公司继续为公

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子公司为公司提供的担保，是

为了更好地满足公司流动资金需求，不收取任何担保费用，不需要提供反担保，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该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允” 的原则，审议本事项过程中，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决策程序合

法。

同意公司继续向广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24,000万元(其中:敞口用信额度4,000万元、低风险用

信额度20,000万元)，有效期为一年。 并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昆明云锗继续将其位于昆明新城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马金铺魁星街666号的1幢（不动产权证号：云〔2017〕呈贡区不动产权第0013316号）、3幢

（不动产权证号：云〔2017〕呈贡区不动产权第0013312号）房地产抵押给广发银行，公司实际控制人包

文东、吴开惠夫妇继续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上述综合授信额度中的4,000万元敞口用信额度提供

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自担保合同签署并取得借款之日起，至全部归还贷款之日止）。

十、备查文件

1、《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3、《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拟审议的相

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的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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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2年6月30日，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议案》。 具体内容如下：

为推进公司战略顺利实施和保障业务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运营效率和管理

水平，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结合实际经营发展情况，公司拟对组织架构及相关

职能进行优化调整。

调整后的组织架构图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日

附件：


